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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

津市场监管办〔2018〕12号

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关于开展严防
“地条钢”死灰复燃大排查大整治的通知

各区局、有关处室和直属单位：

为了落实《市取缔“地条钢”专项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开

展严防“地条钢”死灰复燃大排查大整治的通知》（津工信产业

[2018]3 号）要求，市市场监管委决定于即日起至 2018 年 3 月

30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“地条钢”大排查大整治工作，严防“地条

钢”死灰复燃。为做好此项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加强生产许可证管理，淘汰“地条钢”落后产能

各单位要立即组织对本辖区建筑用热轧钢筋生产许可获证

企业进行一次全面排查，对企业的生产工艺、炼钢和轧钢设备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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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检查到位，对违法违规生产“地条钢”的获证企业，要立即依法

进行查处，并及时报送市市场监管委，按程序报请国家质检总局

办理撤销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书手续。

任务分工：质监处及各区局依职责负责

（二）组织开展钢材市场专项执法检查

加强对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的钢材市场及场内经营户主

体资格管理，对存在的超范围经营和无照经营行为依法查处。

任务分工：市场处及各区局依职责负责

按照质检总局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、工商总局三部委《关于进

一步加强建筑钢筋质量监管严惩“瘦身”钢筋等违法行为的通知》

（国质检执联[2017]426号）文件要求，对钢材市场开展执法检

查，依法检查商品标识是否齐全、有无销售“三无”商品等经营行

为，严厉查处销售不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伪劣钢材的违法行为。

对发现的伪劣钢材进行彻查追查，查清源头、查清流向、查清企

业、查清人员、查清数量，保证全部案件清查到底。属于异地管

辖的，按规定程序进行移交、转办、依法依规从重处罚，对构成

犯罪的依法移交公安机关处理。

任务分工：稽查总队及各区局依职责负责

（三）配合市政府有关部门探索建立废钢流向监管机制

探索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行为的登记管理措施，逐步建立废钢

经营主体注册信息的共享机制。

任务分工：企管处、行政审批处及各区局依职责负责

（四）严格做好投诉举报处置和案件查办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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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发挥市投诉举报中心和各区局分中心作用，及时登记分

拨钢材类投诉举报。对举报中涉嫌违法违规生产、销售“地条钢”

和伪劣钢材的行为，要立即组织调查，经调查情况属实的，依法

予以严肃处理并立即上报当地政府和工信部门。对依法查处的案

件，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公示。

任务分工：投诉举报中心、稽查总队及各区局依职责负责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取缔“地条钢”是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

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决定部署，经过一年来的集中整治，“地

条钢”产能得到了有效取缔，但近期个别地区出现了顶风新上“地

条钢”加工点的事件，我市也经举报查处了一起“地条钢”违法违

规案件，反映出防范“地条钢”死灰复燃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。各

单位要进一步认识防范“地条钢”死灰复燃的重要性、长期性、艰

巨性和复杂性，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，在地方政府的领导和工信

部门牵头下，以更加严格的执法监督，切实履行好市场监管工作

职责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各单位要采取有效措施，充分调动各

职能部门工作积极性、主动性，压实部门责任，创新思路方法，

从严抓好各项执法监督工作。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“地条钢”和伪

劣钢材生产、销售行为，要依法依规从严从重从快惩处，对瞒而

不报、查处不及时不坚决的，将上报市市场监管委党委，追究相

关责任。

（三）强化内部协调一致，外部联动执法。进一步强化网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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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管理，完善内部联动响应机制，并进一步加大舆论宣传和普法

教育，警示、震慑违法违规企业。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

积极与工信、住建等部门沟通配合、联动执法，确保大排查大整

治工作任务有序开展和落实。

（四）做好总结和信息报送工作。各区局按条口将此次大排

查大整治工作总结报送相关处室，市场处、企管处、稽查总队、

投诉举报中心将汇总的工作总结于 2018年 3月 30日前报送至委

质监处。

附件:1.市取缔“地条钢”专项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严

防“地条钢”死灰复燃大排查大整治的通知

2.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钢筋质量监管严惩“瘦身”钢筋

等违法行为的通知

3.关于加强生产许可证管理淘汰“地条钢”落后产能加

快推动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

2018年 2月 1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本委领导。

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 2月 14日印发


